附件2

报名材料清单
线上报名时，应按照要求将相应材料PDF扫描件上传至指定位置；现场资格复审时，须将材料汇编成册（证件类材料查看原件，留存复印件）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1.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（正反面彩色扫描在同一页面）。

2.符合岗位专业要求且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证书，以及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https://www.chsi.com.cn）打印的学历、学位证明。2026年毕业生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，报名时须提交毕业院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（须加盖就业推荐部门及相关部门公章），须签订《承诺书》（附件3-1）。

3.海外留学人员应聘的，须提交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。暂未取得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的海外留学人员，须签订《承诺书》（附件3-1）。
4.公办学校在职在编教师报考，须经有人事管理权限的工作单位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并提交盖章的《同意应聘介绍信》（附件3-2，下同）；其他在职人员报考的，须提交有人事管理权限的单位(部门)盖章的《同意应聘介绍信》；定向、委培毕业生报考的，须提交定向、委培单位盖章的《同意应聘介绍信》；已签订就业协议的2026年毕业生，须与签约单位解除协议或经签约单位同意，并提交解除协议证明或加盖有用人权限单位（部门）公章的《同意应聘介绍信》。现已经辞职的，须提交单位盖章的相关离职证明。对出具《同意应聘介绍信》确有困难的在职人员，须在面试前现场资格复审时提供。
5.附件1中“其它条件要求”栏有“研究方向”要求的，须提供由毕业学校所在院系出具的《研究方向证明》（附件3-3）及相关佐证材料；如果毕业证、学位证或毕业院校核发的就业推荐表（须加盖就业推荐部门及相关部门公章）已注明和招聘岗位要求一致的研究方向，则无需提供此证明材料。

6.应聘岗位要求为中共党员的，应提交现党员关系所在基层党组织或组织部门出具的《中共党员证明》（附件3-4）。

7.报考要求具有工作经历的岗位，需提供《工作经历证明》（附件3-5）及相关证明材料，包括劳动（聘用）合同和社保缴费证明。在不同单位工作的，应分段提供。

8.本人签字的《应聘人员诚信承诺书》（附件3-6）。

9.招聘岗位中有其他条件要求的，须提交符合要求的证明材料。
